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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的思考 

张仁开 

技术预见是优化科技管理、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工具和参考依据。20 世纪90 年代末期，技术预见开始传入我

国，引起了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组织开展技术预见已成为我国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内

容之一，上海、北京等省市的技术预见工作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工作机制和推进模式。对区域发展而言，技术预见是提高区域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区域科技管理的有效手段和重要途径。长三角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是我国科技创新、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引擎之一。近年来，长三角区域科技合作交流持续推进，区域产业发展加速转型，为开展区域性的技术预

见活动提供了新的需求、奠基了坚实基础。 

一、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的需求和基础 

1. 产业结构的一致性， 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孕育了新需求 

沪苏浙文化相通、地域相邻，两省一市技术经济联系源远流长，经济、科技特别是产业技术具有广泛的关联性，对产业共

性技术的需求具有很强一致性，为两省一市联合开展区域性的技术预见活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首先，从现有产业结构形态看，

两省一市产业结构具有很大趋同性。如在主要出口行业分布上，两省一市名列前几项的主要行业中有3- 4 项完全相同，在产业

产值方面，江苏、上海、浙江三地产值排名前10 位的行业也基本相同；根据测算，长三角内集成电路产业构成的趋同性达35%、

纳米材料达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达74%。其次，从产业发展规划看，在长三角的15 个主要城市中，选择汽车为主

导产业的有11 个、选择石化产业的有8 个、选择通信产业的有12 个。这种趋同的产业结构，虽然不可避免地可能导致两省一

市之间的技术竞争，但同时也表明沪苏浙之间具有紧密的技术经济关联性，这是长三角开展技术预见的源头需求。 

2. 地方性的预见活动， 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积累了新经验 

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科技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都已开展了技术预见理论研究或实践工作，区域内地方性的技术预见

研究及实践活动为开展区域性的技术预见研究和实践积累了工作经验。特别是上海市，早在2001 年就启动了中国大陆地区第一

个地方性技术预见项目，历经10 多年的探索，在技术预见组织机制、理论研究、方法探索、成果应用、预见评估等多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2006 年至今，江苏省科技厅设立重大科技项目《江苏省重点产业技术预见系统建设研究》，对江苏开展技术预

见的需求、工作基础和条件、工作目标和思路以及相关的技术、人才和条件资源，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为江苏开展技术预见活

动做好了充分准备。在浙江科技厅的支持下，浙江科技信息研究院等机构也对技术预见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积极的理论探讨。这

些地方性的技术预见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性技术预见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科技合作持续开展， 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创造了新条件 

长三角两省一市之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日趋频繁，区域科技创新已从“对话性合作”走向“制度性合作”，科技联合攻关、

重大区域科技平台建设等持续推进，为两省一市协同开展区域性技术预见活动搭建了良好的联系渠道和沟通平台。从2004 年开

始，三地科技部门启动了长三角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计划，面向区域共性需求和共同问题，共同出资、联合征集科技项目，

开展联合攻关，得到了区域内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积极响应，据统计，2004- 2008年累计安排项目20 多项，经费7000 多

万元，涉及太阳能光伏、集成电路、创新药物、农业新品种、海洋生态、科技强警等多个领域，每年经费额度从1000 万元提高

到3000 万元。2006- 2009 年，两省一市共同搭建了“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科技文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区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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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信息数据、大型仪器、农业种质资源、新药创制、集成电路设计等创新服务平台。 

4. 创新联席会议机制， 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提供了新保障 

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有力推动，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是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性技术预见活动提供了基本保障。早

在2003 年11 月，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就在国家科技部的指导下签订了《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协

议书》，标志着长三角区域科技合作组织机制和工作机制的初步建立。在此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两省一市主管领导组成的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轮值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目前该联席会议制度已扩展到安徽省参加。联席会议下设

办公室，由两省一市科技管理部门（科技厅或科技委员会）组成，负责长三角区域科技合作、创新体系建设的具体任务的组织

和协调工作。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框架及其日常工作机制，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性的技术预见提供了制度和机

制保障。 

5. 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为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奠定了新基础 

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是两省一市开展长三角区域技术预见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正在以区域

内快速交通为载体，加快缩短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加快形成“同城效应”。各省市间重视加强基础设施的衔接、旅游合作、竞

争型协作，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呈现出网络互动的发展态势。围绕打造长三角3 小时都市圈，三省市的公路水运通道建

设逐步接轨；城际铁路、磁悬浮交通建设加速推进，三省市已就沪杭磁浮交通、沪乍嘉湖铁路、宁杭铁路等项目的技术标准、

建设体制和建设时序达成共识；港口码头建设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共建上海国际航动中心取得重要进展，如浙江与上海签署了

联合建设洋山深水港区合作协议并联合推进该港区建设。长三角地区启动了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准备实施杭申线、苏申外

港线等跨省航道工程，推进海铁联运和江海联运。宁杭、沪通、沪乍嘉湖等铁路项目，浦东机场、无锡硕放机场、杭州萧山机

场、虹桥机场等机场扩建工程相继投入前期工作。?未来上海高速公路网共有10 条通道、60 个车道与苏浙衔接，其中上海与江

苏有6 条通道、38 个车道，上海与浙江有4 条通道、22 个车道。目前，上海还正积极推进长三角区域道路运行管理资源整合，

推动道路交通信息一体化。此外，有关省际公路客运一体化、道路货运一体化的实施，也已形成初步方案，有关方面还在酝酿

加快形成长三角道路客货运输一体化的市场监管格局，促进区域交通联动发展。 

二、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的瓶颈和障碍 

1. 行政区划壁垒。开展区域性的技术预见活动，需要三方齐心协力，共同推举出最好的技术、管理和经济社会专家，需要

三方共同组织好各项调查和座谈会等各项工作，但长三角毕竟分属两省一市，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在面对利益竞争时，出于保

护自身利益的初衷，两省一市之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难免流于形式，很难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这将对区域性技术预见活动的

开展造成重要障碍，如果处理不当，区域性的技术预见工作即便能开展起来，也很可能无果而终，对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发展

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将大打折扣。 

2. 科技资源布局分散。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资源丰富，但布局分散、自成体系、缺乏区域联动和互动，尚未形成“相互开

放、知识共享、联合攻关”的协同网络，这是制约长三角区域技术预见工作开展的又一重要障碍。一是专家资源难以形成共享，

虽经多年的呼吁，但直至目前两省一市的专家库还尚未开放共享，更别提建立区域统一的专家资源库了，从而为遴选技术预见

专家造成困难。二是科技项目、科技规划、科技标准不统一，科技创新政策难以协调，甚至存在相互冲突和竞争的状况，在一

定程度上可能为技术预见的开展造成不便。 

3. 科技中介服务能力有限。科技信息、科技查新、科技翻译以及科技战略研究等科技中介服务是促进技术预见工作顺利开

展的润滑剂；良好的科技中介服务是确保技术预见研究和实践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总体上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中介服务总

体架构已初步形成，尤其是科技中介的若干重点领域如科技咨询、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等已初具规模，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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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服务机构特别是跨区域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育不好、缺乏区域统一技术市场、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不高影响了人才

的合理流动、科技信息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等，可能会对开展区域性的技术预见工作形成负面影响。 

三、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的对策思考 

1. 预见目标的设定。技术预见目标是否合理、是否科学关系到预见活动能否顺利、持续开展以及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国外

技术预见活动，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地区层面的还是单个企业、机构层面的，都非常注重目标设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达性。

开展长三角区域技术预见，在目标的设定上要尽可能做到“四个体现”：一是体现国家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战略；二是体现当

前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三是体现区域产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实际需求；四是尽量照顾和体现区域内不同地方发展的

科技和产业需求。 

2. 预见方法的选用。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预见方法主要包括：趋势外推法、需求拉动法、德尔菲调查法、情景分析法、头

脑风暴法、技术路线图法、层次分析法、相关矩阵法、专利分析法、社会系统工程法和数据分析与数据库方法等等。不同方法

有各自的优点、缺点，其适用范围也不尽相同。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在方法的选择上，要根据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

应尽可能体现科学性、要特别关注不同方法的适用性，同时，要注重多种预见方法的综合使用，取长补短。 

3. 预见组织的架构。技术预见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推进和顺利开展无疑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保障。各国和地区

开展技术预见的组织架构各有不同的特点。建议在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的框架下，组建长三角区域技术预见指导

组和工作组，共同聘请两省一市的科技专家开展预见。指导组由两省一市科技部门相关领导担任成员。工作组隶属联席会议办

公室，接受长三角区域技术预见指导组的领导和管理，在指导组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动员和组织长三角两省一市相关部门、

机构和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技术预见活动。 

4. 技术领域的选择。技鉥/厡_术领域的选择，有其一般的规律和理念，如要尽可能使预选技术课题符合当代科技发展的大

趋势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要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需求。就长三角开展区域技术预见而言，其在技术领域的选择上，还应

充分考虑区域共性需求和共同问题，要通过前瞻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发展科技问题，选择区域主导型和共享性的产

业技术领域，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物联网、海洋科技、节能环保等基础性研究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石油

化工、纺织服装、船舶、汽车、软件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开展技术预见及关键技术选择，突破一批区域共性技术的瓶

颈和障碍。 

5. 实施过程的管理。技术预见是一个系统工程，预见过程需要合理计划和有效管理，增强针对性，提高合理性，保障可行

性，以使各个阶段和环节相互协调。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开展技术预见时，都非常重视对其过程进行科学管理，以便达到预

期目标和所期望的效果。对长三角开展技术预见的过程管理而言，应重点把握好几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设计好预见流程和具

体步骤，合理划分阶段，科学确定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和主要目标。二是要充分做好技术预见的相关准备工作，包括理论梳理、

宣传发动、人才培训、国内外技术预见资料、案例的收集和分析整理等等。其中，对国内外已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进行跟踪、

分析，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技术预见经验，显得非常重要，也为多数国家、地区和机构所推崇。三是要特别关注技术预见中

的若干关键环节和重点工作，如技术预见专家的聘用，咨询会、研讨会、头脑风暴会等会议的组织，调查问卷及调查方法的设

计，情景的模拟和预设等等。其中，比较关键的是预见专家的选聘。 

6. 预见结果的应用。国外开展技术预见的国家、地区、企业（机构）都非常注重对预见结果的检验和应用。关于如何更好

地利用技术预见结果服务于自身未来发展，以下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把技术预见结果作为制定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

参考。二是把技术预见结果作为制定科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对长三角而言，区域技术预见应与各省市的科技管理、产业发

展部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支撑区域科技发展规划、科技合作计划、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中体现技术预见的价值。 


